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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返還。如果沒有按照要求辦理的話，會進一步向司法單位提出竊佔官司，逼得占用者無

路可走。為了維護國家的權益，政府在處理國家財產被佔用的方式上本無可厚非。但基於

公平原則，既然老百姓佔用國有財產會被依法這樣處理，則政府佔用人民的財產，亦應比

照辦理。 

二、此乃官欺民的具體事件，亦是轉型正義最應該處理的問題，政府應儘速處理，以平民怨。 

（三）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新竹縣人口長期不斷增長，逐步達到 60 萬

人口大關，對於運動休憩設施之需求，亦日益增加。且新竹縣的

產業為科技類為主，其員工特別需求運動場館以方便健身與放鬆

心靈。經查目前僅有竹北市成立新竹縣內第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若以人口數及需求度來看恐無法負荷。而新竹縣府有意選擇縣內

人口數第二高之竹東鎮興建國民運動中心。故建請教育部相關單

位參酌區域運動資源平衡發展下，應儘速同意竹東鎮運動中心經

費補助案，以早日完成場館興建，提供縣民優質運動生活，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衛生單位統計，我國國民平均體能狀態日趨下降，低於東亞鄰近各國之平均值，男女

平均壽命亦較日本低五歲，就新竹縣之運動和休閒的空間而言，無論從質或量均嚴重不足

，並無法方便市民就近運動以培養市民良好運動習慣，再者，原利用附近學校運動設施供

區民使用之政策，在無法完全配合的因素下而有所不便，如開放時間不長、無法完全滿足

市民不同的使用時段需求、或常造成市民和學校間的困擾等因素。 

二、有鑑於我國國民之平均體能狀態遠低於歐美先進國家，且與鄰近之東亞各國相較亦有偏低

情況，國家在醫療花費的支出上，有增無減。國內直轄市及各縣（市）目前所擁有之運動

與休閒空間，質與量均嚴重不足，無法提供國人就近運動以培養其良好之規律運動習慣，

所以國民運動中心建置應儘速推動，以提升規律運動人口，增進國民健康體能。 

三、經查「國民運動中心規劃參考準則」，人口達到 15 萬人即可規劃興建國民運動中心。而目

前新竹縣竹北市人口接近 17 萬人，鄰近的竹東鎮人口接近 10 萬人、芎林鄉 2 萬人，全加

總已逼近 30 萬人口，倘若以一座運動中心提供給這三個區域的民眾使用恐怕無法負荷，故

新竹縣府將爭取中央補助預算於竹東鎮興建第二座國民運動中心。有鑑於落實區域體育發

展，以及民眾享有舒適運動生活品質下，建請教育部體育署應儘速配合縣府規劃，並給予

經費補助，以早日完成興建竹東鎮國民運動中心。 

（四）本院邱委員泰源，就醫療暴力頻傳情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29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3 期 院會紀錄 

說明： 

一、醫療之目的在於醫師以專業治癒病患之身心，並非為消費型的服務業。 

二、醫療機構為治療照護國人身命之第一線單位，醫護人員因肩負保護國民生命之重，時刻處

於高壓緊張之工作環境，不應讓醫療暴力的隱藏性威脅因子加重其負擔。 

三、醫療機構裡的暴力事件，不但會危及工作人員，亦可能會對其他患者及家屬造成威脅。 

四、衛福部近年來積極宣示醫療暴力零容忍，但醫療暴力亦時有所聞；根據衛福部公布之統計

數據近三年發生於全國各院所醫療暴力總件數均維持在 200 件以上。 

五、衛福部於 105 年推出包含門禁管制、警民連線、24 小時保全人員、張貼反暴力海報，以及

急診室診療區與候診區作業空間明顯區隔等 5 項防暴措施，由於時日尚短，未能評估是否

能達到預期成效；本席在此強烈要求衛福部除繼續力行反醫療暴力政策，應更積極從教育

國民層面研議更具效力的宣導，以杜絕不當情事再次發生。 

（五）本院羅委員致政，有鑑於中國大陸一再打壓我國外交空間，致使

我國無法參加 2016 年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中國大陸一再打壓我國國際空間，致使我國無法順利參加國際民航組織等眾多國際

組織。 

二、經查，我政府於外交部官方網頁原會定期公布中國大陸對我國打壓之事例，然馬英九總統

執政時期卻取消此一措施，不再於外交部官方網頁定期公布中國大陸對我國打壓之事例。 

三、本席於 2016 年 3 月 7 日外交委員會質詢外交部林永樂部長時，曾要求外交部恢復將中共打

壓我國事例公布在外交部之網頁上，然時至今日業經六個月時間過去，卻依然遲未見有外

交部恢復於官方網頁公布中國大陸對我國打壓之事例。 

四、鑑此，本席要求外交部應儘速將中國大陸對我打壓之事例公布於外交部官方網頁，以令國

際人士及我國民眾得以明瞭中國大陸對我國打壓之情形。 

（六）本院王委員惠美，鑒於日商百尺竿頭原於今（105）年五月底宣告

，自今（105）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以每股 128 元公開收購樂

陞 3.8 萬張、25.7%股權；然而，在收購時間及繳款期限各延長一

次後，該公司逕行宣告停止收購，創下臺灣股市公開收購之收購

者毀約的首例，不僅嚴重影響眾多投資者權益，亦凸顯我國相關

法規的不完備。為避免未來再有無辜投資者受害，金融主管機關

應有相關積極作為，以確保投資者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